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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为何要制定《上海市长宁区关于依法处置市场监管领域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实施意见（草案）》？
答：近年来，在食品、药品、质量、广告宣传等市场监管领域，“以打假为名、行牟利之实”的牟利性职业索赔群体不断壮大，并呈现团伙化、专业化、规模化、程式化的特征和趋势，其活跃场所也逐步从线下向大型电商平台等线上市场转移，投诉举报量持续上升，严重困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影响营商环境，企业、基层市场监管部门以及部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社会各界反映强烈。
为进一步营造放心消费环境，优化营商环境，治理牟利性职业索赔乱象，促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长宁区市场监管局起草了《上海市长宁区关于依法处置市场监管领域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实施意见（草案）》（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草案）》）。

2、问：《实施意见（草案）》制定的依据是什么？
答：《实施意见（草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行政处罚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精神制定。

3、问：《实施意见（草案）》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实施意见（草案）》）主要内容包括总体要求、认定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的考量因素、对牟利性职业索赔类投诉举报的处理方式、对牟利性职业索赔的处置措施、落实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组织保障、工作要求、施行日期和有效期七个方面。

4、问：《实施意见（草案）》主要对什么行为进行规制？
答：《实施意见（草案）》）坚持分类管理，重点突出对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维护，鼓励“吹哨人”、内部举报人和公益性举报行为，规制和治理影响营商环境的牟利性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严厉打击涉嫌骗取赔偿、敲诈勒索、诈骗、滥用投诉举报权等行为。
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指的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非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借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打击假冒伪劣名义，以牟利为目的滥用投诉、举报、信访等权利，扰乱行政部门正常工作秩序、影响营商环境的行为。
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可以从是否以牟利为目的、是否知假买假、购买的商品是否超出合理生活消费需要、是否以会对被投诉举报人产生不利后果为要挟，是否不当利用法律规定、平台规则等方面进行判断、甄别。

5、问：制定《实施意见（草案）》的意义是什么？
答：当前，牟利性职业索赔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甚至决策层面的重视。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商品或者服务的标签标识、说明书、宣传材料等存在不影响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以及通过夹带、掉包、造假、篡改商品生产日期、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均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惩罚性赔偿。2022年8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市、区相关部门制定投诉举报异常名录，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依法规范牟利性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查处以打击假冒伪劣等为名的敲诈勒索违法行为。2024年8月29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市场监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2024年版）》中，也提出要“依法规制职业索赔行为”。《实施意见（草案）》是对上述规定的细化，这一制度的落地，一方面通过强化综合治理，凝聚规制牟利性职业索赔合力，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加强源头治理，引导经营主体合法合规经营，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6、问：《实施意见（草案）》主要有哪些亮点？
答：一是充分考虑互联网平台经济发达这一长宁特色，将平台交易相关内容纳入“认定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的考量因素”；二是建立长宁区投诉举报异常名录并动态维护更新，作为长宁区依法处置市场监管领域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的基础，推动名录等信息的跨部门共享和应用，依法加强联合信用惩戒；三是发布行政提示和预警信息，针对同类共性问题，指导经营者加强内部管理，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四是成立长宁区依法处置牟利性职业索赔联合规制工作小组，落实依法处置牟利性职业索赔工作的组织保障。

